
A08 故事绘 智 慧 海 都
968880

2024年6月24日 星期一 责编/关菁 美编/建隆 校对/李达

智

慧

海

都

新闻 发行 便民 新闻报料邮箱网址：968880@hxdsb.com 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
0591-87275327一号直拨

印刷：福建报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福州金山金榕北路52号
电话：28055815 传真：28055890968880

刚刚过去的“6·18”年中大促销，五折、秒杀、预付定金直减……各大
网购平台、直播间的购物优惠规则让不少消费者直呼比高考数学还难。

五花八门的促销活动面前，消费者还需擦亮双眼。今天的《故事
绘》盘点了广州互联网法院历年来受理的网购纠纷，拆解网购套路。

2020年11月7日，甲公司通过某平台开展直播间5
折抢手机活动。主持人以“口播”方式告知用户需在倒
数后开始抢购，有效订单为首个抢购订单并以公屏展
示为准。

朱某在直播中途进入直播间，在主持人未开始倒
计时之前提交订单并付款。

甲公司之后多次通知朱某该订单不符合直播间抢
购活动规则，为无效订单，需退款处理，并于 2021年 4
月8日主动将价款3149元退还给朱某。

朱某认为，案涉订单已经成立并生效，甲公司应当
交付订单所涉手机，遂诉至法院，请求甲公司履行发货
义务或赔偿朱某损失3149元。

广州互联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朱某的全部诉讼
请求。

朱某不服，提起上诉。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直播间抢购五折手机
主播没倒数就下单

前50名订单可“0元购”？
男子秒付款却未挤进

1元起拍祖母绿戒指
商家以无库存拒绝发货

本案中，某贸易公司未依约向陈某交付案
涉商品，构成违约，陈某有权请求某贸易有限公
司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

某贸易公司抗辩应按照“送拍机构成交不
卖，则拍品保证金退一赔三”的平台规则予以赔
偿，法院认为，平台规则的目的是平台对商家的
约束和管理，不影响用户在商家违约时要求商
家承担赔偿损失的法定违约责任。

陈某主张某贸易公司赔偿案涉商品市场价
差价34000元，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法院不
予支持。

某贸易公司作为专业从事钻戒拍卖的商业
主体，亦未向法院提交案涉商品市场参考价，鉴
于在案证据仅可以证实某贸易公司以5800元起
拍价拍卖过案涉商品，故法院根据该起拍价格
酌定某贸易公司赔偿陈某损失5800元。

广州互联网法院法官朱晓瑾表示，电子商
务经营者以1元底价的竞拍方式吸引消费者，在
消费者以1元价格拍下商品后又拒不发货，属于
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恶性营销模式。

本案依法认定平台设立的消费者权益保证
金制度不影响消费者依照法律规定主张违约责
任，有助于提高不诚信经营者的违约成本，净化
网络交易环境。

（南方都市报）

法官表示，本案系因“直
播带货”引发的纠纷。“直播
带货”属于网络销售新业态，
在该模式下，更多的是以直
播间主持人“口播”的方式将
重要信息传递给网络用户。

如不考虑“口播”内容，
仅以创建订单为合同成立的
判断标准，既不符合“直播带
货”的特点，亦不利于行业的
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当“口
播”内容符合要约条件，消费
者未按照主播要求提交订
单，应为无效承诺，买卖合同
不成立。

法院最终认定，涉案网店商家实际上是以虚假的
优惠促销活动诱使消费者下单以获取利益，构成法律
规定的消费欺诈行为，判令被告网店商家退还原告李
先生所购商品半价款594元，并承担原告李先生诉求
的价款三倍赔偿3564元。

法官表示，商家制定的规则需要保证合理、可操
作，且不得随意变更规则内容，不得设置排除或者限制
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商家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
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内容，例如，不得约定“电
子商务经营者享有单方解释权或者最终解释权”等内
容，否则将认定该内容无效。

虚假促销诱使消费者下单
商家被判返还购物款并赔三倍

未按主播要求提交订单
买卖合同不成立

1元竞拍又拒不发货
属于恶性营销

说法

说法

说法

别倒数啦
我抢购到了

大家等我倒数完
再开始抢购

我的祖母绿
戒指呢？

你是竞拍了
但没库存了！

没进前50名
订单？

您没享受到
"0元购"

某网店促销活动称全店前 50笔订单可享受“0元
购”，消费者李先生当日用“1秒”付了尾款，却没能挤进
前50名名单。

李先生按照该网店的要求，于产品开卖前购买了
“0.01元”的预约订单，并在活动当日 19时 59分 3秒创
建订单，20时00分01秒在线支付价款1188元。

李先生认为，自己完成付款的时间距商家规定的
开始售卖时间仅过去一秒钟，一定会在商家的优惠名
单中。

广州互联网法院法官袁玥介绍，李先生
按照活动的要求下单，并且在晚上 8时之
后就完成付款，但在商家公布的中奖名单
当中，却没有这笔交易订单，于是向店铺
客服询问原因。客服称，因为其创建订
单的时间早于活动开始的时间，也就是早于晚上 8
时，导致其没有参加促销活动的资格。

对于商家的解释，李先生并不认可。他认为，该网
店在这个促销活动的宣传页面中并未对创建订单的时
间有详细规定，且他付款前也咨询了店铺客服可否在活
动开始前创建订单。

“李先生在活动促销之前专门询问了店铺的客服，
是不是在晚上 8点之前把订单创建好，8点后付款就可
以参加活动了，也得到了客服的肯定。”袁玥补充道。

为安抚李先生情绪，该网店第二次公布中奖订单，
将李先生的订单列入“51~150名半价名单”内，并同意给
予其所购产品的五折优惠。

李先生认为该网店以虚假“还本销售”方式销售商
品，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该网店商家退还购物
款1188元并赔偿三倍价款损失3564元。

在法院要求下，商家在店铺经营的页面公示了中奖
的订单情况，其中包括了付款的时间。从公示的订单来
看，前50名当中有48个都是在晚上8点零分零秒完成的
付款。

法官认为，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在一秒钟之内
能够同时完成下单以及付款两项操作，很难通过技术手
段实现。

在庭审过程中，法官责令商家在提供的这些中奖名
单当中，随机就三笔订单的交易，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
这些交易订单是真实发生的，并且商家也按照这些订单
的购款数额向消费者完成了退款，目的是证明该活动是
真实发生的，公布的订单信息也是真实的。但直至判决
作出，商家都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

某贸易公司通过某电商拍卖平台“某资产珍品”发布
拍品“GRC证书0.55ct天然阿富汗木佐祖母绿戒指18K
金镶嵌钻石”，起拍价 1元，保证金 100元，加价幅度 1
元，并承诺“送拍机构成交不卖，则拍品保证金退一赔
三（汽车/房产品类除外）作为赔付给竞买成功人”。

2022年 1月 5日，陈某以 1元的价格竞拍成功
并完成付款，后某贸易公司以商品无库存为由拒
绝发货，并仅愿意按照平台规则赔偿300元。

陈某诉至法院，提交了 2022年 6月 7日起拍
价为5800元的同款拍品网页详情，主张涉案拍品
有库存，某贸易公司故意不发货，要求该公司赔
偿商品差价34000元。

某贸易公司辩称，案涉拍品并无存货，故无
法向陈某交付相应商品；本案确因其未能发货构
成了违约，愿意按照某电商拍卖平台规则所规定
的“拍品保证金退一赔三”，赔偿陈某500元。

广州互联网法院判决：某贸易公司赔偿陈某
5800元；驳回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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